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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ENGDELI HOLDINGS LIMITED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89）

內幕消息－控股股東轉讓股份

本公告乃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而刊發。

轉讓事項

本公司獲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按上市規則所定義）佳增國際有限公司（「佳增」，為本公司主席及
執行董事張瑜平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告知，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收市時段後）：

(1) 其已與（其中包括）君雅有限公司（「君雅」，為張瑜平先生之兒子、本公司行政總裁張泳麟
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一」），據此佳增同意以102,173,240港幣之
代價向君雅出售，而君雅同意購買，704,643,034股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股份」），相當於
每股港幣約0.145元；及

(2) 其已與（其中包括）張沅沅女士（「張女士」，其為張瑜平先生之女兒）訂立買賣協議（「買賣
協議二」），據此佳增同意以20,881,656港幣之代價向張女士出售，而張女士同意購買，
144,011,420股股份，相當於每股港幣約0.145元。

買賣協議一及買賣協議二項下的交易（合稱「轉讓事項」）均將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就
買賣協議一而言）君雅及佳增以書面同意的其他日期或（就買賣協議二而言）張女士及佳增以書
面同意的其他日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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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股權架構的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404,018,959股。假設自本公告日期起至轉讓事項完成時已
發行股份總數無任何變化，緊隨轉讓事項完成後，張瑜平先生、佳增、君雅、張泳麟先生及張
女士於本公司持股量的變動詳情載列如下：

股東姓名╱名稱 緊接轉讓事項完成前 緊隨轉讓事項完成後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數目
概約%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數目
概約%

佳增（註1） 1,505,832,901 34.19 657,178,447 14.92
張瑜平先生（註1） 91,723,600 2.08 91,723,600 2.08
張瑜平先生及佳增（註1） 1,597,556,501 36.27 748,902,047 17.00
君雅（註2） – – 704,643,034 16.00
張女士 – – 144,011,420 3.27

註：

1. 張瑜平先生擁有佳增100%的已發行股本，被視為于佳增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此外，
於轉讓事項完成時，張瑜平先生以個人名義持有91,723,600股股份。故而，緊接轉讓事項
完成前，張瑜平先生於1,597,556,501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佔已發行股份的36.27%；緊隨轉
讓事項完成後，張瑜平先生於748,902,047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佔已發行股份的17%。

2. 張泳麟先生擁有君雅100%的已發行股本，被視為於君雅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轉讓事項完成後，張瑜平先生及佳增將不再成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但仍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按上市規則所定義）。張瑜平先生將仍為本公司第一大股東，而張泳麟先生及君雅將成為本公
司之主要股東。

董事會預期轉讓事項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管理層組成架構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瑜平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瑜平先生（主席）、黃永華先生及李樹忠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史仲陽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建民先生、黃錦輝先生、劉學靈先生及錢煒青女士。


